
租賃住宅服務業申請許可及登記標準流程 

      

申請許可 

業者 

 

許可後三個月內 

辦妥公司登記(商業處) 

業者 

否 廢止許可 

地政局 

 

登記六個月內 

繳存營業保證金 

/加入同業公會 

/置管理人員 

廢止許可及通知 

商業處廢止登記 

地政局 

申請登記 

業者 

 
領得登記證 

始得營業 

 

領證後於六個月 

未開始營業或未辦理停業

登記自行停業 6個月以上 

否 

廢止登記及註銷登記證 

地政局 

業者及其營業處所 

均經廢止登記 

並註銷其登記證者 

廢止許可及通知 

商業處廢止登記 

地政局 

111.03.11


